
「臺南市公債發行自治條例（草案）」公聽會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3年 9月 13日(星期五)下午 3時 30分  

貳、地點：本府社會局新營區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3樓階梯教室 

參、主席：本府財政稅務局李局長建賢           紀錄:曾麗珠 

肆、出(列)席人員:詳簽到簿。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。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臺南市公債發行自治條例(草案)提要說明（略）。 

柒、綜合討論：詳附件。 

捌、結論： 

一、依據本市議會決議，本市公債發行自治條例(草案)提送議

會審議前，應召開公聽會廣徵各界意見。本府期望透過制

定本草案，以增加市府籌資管道。 

二、本府在嚴守財政紀律之下，債務已逐年降低，惟為因應未

來眾多重大公共建設資金需求，需開拓籌資管道，不再只
向銀行借款，如果透過發行公債募資，在利率風險控管及

融資對象多元化下，對市府是有利的，所以積極制定本市

公債發行自治條例。 

三、發行公債並不會額外增加市庫負擔，以臺北市、高雄市發

行之公債利率為例，顯較本市銀行借款利率約低

0.4%~0.5%。在適當時機發行公債替代利率較高的銀行借
款，非在原有銀行借款以外再增加債務，可達降低市府債

息負擔之效益。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4時 20分  



附件： 

臺南市公債發行自治條例(草案)公聽會綜合討論（第 2場次） 

序
號 

提問人 反應事項 局處回覆 

1 李宗翰

議員服

務處代
表蔡特

助、蔡

育輝議
員服務

處代表

吳執行
長 

公債發行是否有期限?

債券利率固定，不像銀

行利率會隨著國內外經
濟變化而上漲，對民眾

似乎缺乏投資誘因，購

買政府公債是否有稅務
上的誘因? 

1、市府會依公債發行

籌措資金的用途，

而訂定其發行期
限。 

2、政府公債利息收入

雖不如其他投資工
具，但投資公債可

保本，風險趨近於

零，固定收益，且
民眾持有政府公債

之利息所得採 10%

分離課稅，無須併
入當年度所得申報

外，公債投資免徵

證券交易稅、營業
稅及印花稅。 

2 林俊憲

立委服
務處代

表顏特

助 

臺南市債務逐年降低，

為何利息不減反增，請
市府說明。 

臺南市債務逐年降低，

利息不減反增，主要是
因為央行 111~112 年總

共升息 5次，調升利率

0.75%，市府 112年底
公共債務 494億元，

112年債務利息 6.23

億元，113年預估債息
支出將達 8.5億元，一

年增加的利息相當可

觀，因此積極研議發行
公債，降低市府債息負

擔。 

3 市民蘇

先生 

不了解本次公聽會邀集

法制處、地政局、交通
局等局處共同召開公聽

會的目的，本次公聽會

本次公聽會的主題是市

府發行公債的法源，讓
市府在未來需要舉債的

時候，可以多一個管



主題對民眾有什麼影

響?市政府偏重建設溪

南地區，溪北地區缺乏
建設，人口不斷減少，

經濟未改善，公聽會應

該要說明市府會做哪些
建設來帶動地方發展，

才是公聽會最重要的議

題。 

道，舉辦公聽會是依據

議會決議，且為能及時

回應市民朋友的詢問，
因此邀請法制處、地政

局、交通局等局處協助

說明，蘇先生反映的部
分議題雖然超出本次公

聽會討論範圍，但仍感

謝提供意見。 

 


